
编辑＿韦林枚    设计＿刘小玲

4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ZHENG
CE

政策速递

  2016.04 -  5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近日下发通知，决定开展清查工作，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两部门将通过清查摸清现

状，提出分类处理意见。对现阶段确需保留的保证金，建立依法有据、科学规范、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切实减轻建筑业企

业负担。两部门对清查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并加强政策指导、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各地住房城乡建设、财政部门要联合制

订清查的具体工作方案，统筹安排，认真实施。按照要求，各地住房城乡建设、财政部门负责本地区各类保证金清查工作，

提出涉及本地区建筑业企业目前需缴纳的所有保证金取消、保留和调整意见的报告。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提出由本部门所

设立保证金取消、保留和调整意见的报告。两部门将对各地上报的各类保证金的处理意见进行审核，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研

究提出处理意见并经国务院同意后，将保留的涉及建筑业企业的保证金目录清单向社会公布。两部门强调，清查建筑业企业

缴纳的各类保证金情况，关系到经济稳增长、事关建筑业企业发展经营活力和建筑业健康发展。各地住房城乡建设、财政部

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周密部署，严格落实责任，强化监督考核，务求实现清查工作目标。对不按要

求落实清查工作、不如实清查及瞒报保证金收取情况的，严肃追究责任。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实施《城市管网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公布了地下综合

管廊试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强化城市管网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的规范

性、安全性和有效性，保证资金所支持的各项工作顺利实施。根据《办法》，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制订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具体实施绩效评价工作，并适时开展年度绩效评价。绩效评

价结果应量化为综合评分，分为优秀、较好、合格、不合格4个等级，作为专项资金奖罚的重要依据。财政部按照绩效评价结

果，通过调整专项资金拨付进度和额度等方式，督促各项政策贯彻落实和相关工作加快实施。绩效评价为优秀的试点城市，

按规定全额拨付资金，并按拨付基数的10%给予奖励；较好及合格的全额拨付资金；不合格的适用退出机制，并收回全部已

拨付的资金。年度绩效评价结果为优秀、较好的试点城市全额拨付年度资金；合格的缓拨下一年度30%年度资金；不合格的

缓拨下一年度资金。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施行《省级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验收和运行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以规范监测

平台验收评估，确保资金使用安全有效，促进监测平台运行维护。根据《办法》，省级监测平台验收工作分预验收和验收两

个阶段。具备“完成省级数据中心及相应地市级数据中心建设；监测楼宇数量不少于200栋，能耗水耗监测计量点数总和不

得低于2500个；连续试运行2个月以上，能够正常接收建筑能耗分项计量数据和进行统计分析并上传数据”。等条件的监测

平台，可由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财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预验收完成后，对预验收中发现的问题已按要求整改完

毕，且可稳定上传中央级平台不少于200栋建筑能耗数据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申请验收。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

节能与科技司对提供的资料进行核查，必要时可进行实地复核。在确认具备验收条件后，组织专家进行验收。验收完成后，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继续建立健全监测平台运行管理制度，强化监测平台的运行维护管理，安排专项运行维护

资金和专职管理人员，确保省级监测平台高效运行及与中央级平台稳定对接。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将组织对监

测平台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跟踪核查，定期通报各地监测平台建设和运行情况。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下发通知明确，自今年4月19日起，实行全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进展周报制度，以落实今年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的工作部署，全面、及时、准确掌握管

廊规划建设工作进展，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服务。根据通知，全国所有城市、县城均在报送范围之列。各城市、县城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数据汇总和信息报送工作，并对数据质量负责。各市县信息报送单位要在每

周二中午12时前报送上周管廊建设的规划和工程建设情况。周二为节假日的，信息报送时间顺延至节假日结束后的第

二个工作日中午12时前。按照要求，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指导、监督所辖市、县管廊建设进展信

息报送工作，并对报送信息进行审核。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建立管廊建设进展信息报送平台。各地要实行专人报送制

度，加强报送信息质量管理。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定期对各市县数据报送质量和及时性进行排名，对于报送工作做得好

的，在系统内予以表扬；对于报送工作组织不力、数据报送不及时、数据质量不高的，将派出工作组进行专项督察指

导，并视情况予以警告或通报批评。必要时，对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人进行约谈，并与省级人民政府分管

负责人进行沟通。

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全国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营改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动员全国住房城乡建设系统积极配合财税部

门，切实做好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营改增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陈政高强调，全面

推行营改增，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应当深刻领

会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充分认识营改增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营改增在这次税制改革中的

重要性。两个行业2015年缴纳的营业税占全国营业税总额的58%，在这次税改中举足轻重。从长远来看，建筑业和

房地产业营改增，有利于推动行业转型升级，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管理水平，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还有利于加快房

地产业去库存的步伐。陈政高要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各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企业要积极配合各级财税部

门，做好两个行业营改增工作。重点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大力抓好政策宣传工作，做好政策解读工作，帮助企

业吃透、用好营改增政策；二是做好新税制下的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工作，在5月1日前调整到位并尽快发布；三是进一

步规范市场秩序，加强监管，引导企业完善进项税抵扣链条；四是切实加强企业管理，优化内部组织结构，加快设备

更新改造，努力增加抵扣、减轻税负；五是做好跟踪分析和调查研究工作，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加强与财税部门

沟通，不断完善两个行业的营改增政策，确保两个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